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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

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996 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

G座 3楼会议中心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4月 25日（星期五）15:00 

（4）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5年 4 月 2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2）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4月 25日 9:15-15:00

中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远征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40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351,526,57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1640%。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4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为 329,242,23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8.885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人共计 1,736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22,284,335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1.2783%。 

（3）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739 人，

代表股份 22,374,83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83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8,580,4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19%；反对 2,499,9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12%；弃

权 446,1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428,736 股；反对 2,499,940 股；弃

权 446,159 股。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8,706,6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78%；反对 2,346,0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74%；弃



权 473,8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554,936 股；反对 2,346,040 股；弃

权 473,859 股。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48,784,29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99%；反对 2,373,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51%；弃

权 369,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632,562 股；反对 2,373,214 股；弃

权 369,059 股。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551,89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38%；反对 2,642,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18%；弃

权 331,9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400,162 股；反对 2,642,714 股；弃

权 331,959 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420,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65%；反对 2,674,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09%；弃

权 431,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268,976 股；反对 2,674,840 股；弃

权 431,019 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668,8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71%；反对 2,494,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97%；弃

权 362,8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517,102 股；反对 2,494,914 股；弃



权 362,819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701,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3%；反对 2,461,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02%；弃

权 363,9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549,702 股；反对 2,461,214 股；弃

权 363,919 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合作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563,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70%；反对 2,538,0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0%；弃

权 425,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411,602 股；反对 2,538,014 股；弃

权 425,219 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755,6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17%；反对 2,328,0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23%；弃

权 442,9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603,902 股；反对 2,328,014 股；弃

权 442,919 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722,7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24%；反对 2,440,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42%；弃

权 363,4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571,002 股；反对 2,440,414 股；弃

权 363,419 股。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830,8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31%；反对 2,327,6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21%；弃

权 368,1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679,102 股；反对 2,327,614 股；弃

权 368,119 股。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758,33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25%；反对 2,316,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89%；弃

权 452,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9,606,602 股；反对 2,316,214 股；弃权

452,019 股。 

监事候选人罗怀生先生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廿五日 


